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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当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

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442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于北京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bse.cn）《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5）。 

2025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12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具体

内容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金文明先生、赵璐女士、宋凯先生、

刘海军先生、陈友志先生、安秀梅女士、WANG,YANG（王洋）先生、杨彬先生、

陈曦先生、周绍鑫先生、邹璧鸿女士、李威先生： 

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道数字或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

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

以告知。 

经查明，广道数字涉嫌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广道数字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发票、银行回单、发货通知单及入库单等



方式虚构销售和采购业务，从而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2018 年至 2024 年上

半年，广道数字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142,973,927.21 元、191,558,867.84 元、

223,444,673.66 元、249,266,088.49 元、303,965,284.02 元、282,630,187.61 元、

71,646,067.21 元，占当期报告记载金额的 87.34%、95.39%、98.96%、85.87%、

99.39%、98.14%、88.11%；分别虚增营业成本 64,652,610.42 元、85,416,420.45

元、117,359,597.78 元、133,078,197.50 元、162,512,396.11 元、151,900,201.80 元、

38,629,991.69 元，占当期报告记载金额的 84.53%、91.17%、98.41%、83.30%、

99.13%、92.26%、83.81%。上述行为导致广道数字披露的 2018 年至 2023 年年

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草

案）》（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 

此外，金文明作为广道数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明知和放任公司实施

财务造假，协调第三方借款，审批同意其控制的两家关联公司配合资金流转。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相关合同、情况说明、银行流水、财务资料、

询问笔录、审批记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广道数字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2005 年修订、2014 年修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2019 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及《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

二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同时，金文明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

织、指使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涉嫌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第三款及《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的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 

金文明 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董事长、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

管理，明知并放任公司通过伪造合同单据等方式实施财务造假，审批同意公司借

用外部资金使银行存款期末余额账实相符；赵璐 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2022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董事会秘书，组织

公司员工实施伪造合同单据等财务造假行为及拦截询证函等应对审计行为；宋凯

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的副总经理，根据赵璐的安排，在多份虚假销售



合同和发货通知单上签字，指导财务人员制作虚假销售合同列表。在上述情况下，

三人签字保证公司 2018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

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刘海军 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监事，根据赵璐的安排，在多份虚假

销售合同和发货通知单上签字，按照虚假销售合同列表制作电子合同，且明知其

中深圳三大运营商客户实际不存在；陈友志 2018年7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监事，

根据赵璐的安排，协助开发软件用于制作虚假发票、银行回单等，并指导财务人

员使用网上软件制作虚假完税证明。二人参与财务造假，却签字保证公司 2018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

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安秀梅 2020 年 9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独立董事、2023 年 10 月至今担任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不清楚公司具体业务和主要客户情况，未深入了

解公司对三大运营商的业务开展情况，签字保证公司 2020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

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WANG,YANG（王

洋）2022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独立董事，2023 年 10 月至今担任审计委员会

委员，对自已在公司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不是很了解，签字保证公司 2022 年、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杨

彬 2022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董事，2023 年 10 月至今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对公司具体经营情况了解不多，签字保证公司 2022 年、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三人虽不知悉、未参与公司

相关财务造假行为，但未能提供勤勉尽责的证据，履职期间未质疑过相关业务的

真实性，未在审议相应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文件时提出异议，为公司上述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陈曦 2016 年 6 月至 2023 年 10 月担任广道数字董事，未主动了解并持续关

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签字保证公司 2018 年至 2022 年年度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周绍鑫 2019 年 6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监事会主席，未审慎监

督、持续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签字保证公司 2019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二人虽不知悉、未参与

公司相关财务造假行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责，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邹璧鸿 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财务部经理，根据赵璐的安排，制作



虚假销售、采购合同列表及会计报表等，向审计机构提供虚假银行对账单、函证

对象虚假的联系人信息等；李威 2018 年 11 月至今担任广道数字采购经理，根据

赵璐的安排，配合制作采购相关的合同、入库单、付款申请单及销售相关的出库

单、货物托运合同单、收货确认单等虚假单据，在年报审计期间拦截部分询证函

等。二人虽不具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但其行为直接导致公司信息

披露违法，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罚款； 

二、对金文明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罚款 500 万元，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罚款 1,000 万元）； 

三、对赵璐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罚款； 

四、对宋凯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五、对刘海军、陈友志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0 万元罚款； 

六、对邹璧鸿给予警告，并处以 120 万元罚款； 

七、对李威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八、对安秀梅、杨彬、WANG,YANG（王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

元罚款; 

九、对陈曦、周绍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 

鉴于金文明、赵璐组织、指使公司从事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严重扰乱证

券市场秩序，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

令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我局还拟决定：对金文明、赵璐分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金文明、赵璐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

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

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



规则》的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

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

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

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原件递交我局指定联系人，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起停牌，将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起复牌，自复

牌之日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5.1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如根

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bse.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